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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07〕14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消防建设工作的指导
意见

郴政发〔2007〕14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消防建设工作的�

指 导 意 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中省驻郴各单位：�
       近年来，我市农村消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为保障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
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我市农村消防安全整体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善，特别是缺乏必要的消防投入，防火安全
条件差，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火灾扑救力量严重不足，火灾隐患多，抗御火灾事故的能力十分薄弱，火灾形势十分严
峻。2000年以来，全市农村火灾事故起数、伤亡人数和直接财产损失占到全市总数的60%以上。2006年2月11日，临武县
接龙乡斗水坪村一村民家因电热毯老化短路引起火灾，两名小孩在火灾中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0000元；2007年2月11
日，北湖区鲁塘镇水车洞村一村民家因使用煤炉烘烤衣物将衣物及室内摩托车引燃造成火灾，一家四口在大火中丧生，直
接财产损失15670元，教训极为深刻。为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消防建设工作，推动城乡公共消防事业协调发展，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
的意见》（国发〔2006〕1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发〔2007〕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农村消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努力构
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村民群众共同防范”的农村消防工作机制，全面加强农村消防
工作，为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消防工作与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坚持配套建设，公共消防设施与新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同步建设；坚持综合治理，夯实农村火灾防控基础；坚持典型引路，积极总结推广经验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从实
际出发开展农村消防工作。�
      （三）工作目标。 力争“十一五”期间，实现农村消防工作机制健全，公共消防设施逐步完善，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基本建
立，农民消防安全意识普遍增强，农村消防安全条件明显改善，农村防控火灾能力明显提高，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
发生的目标。�
       二、全面落实农村消防工作责任�
      （四）加强农村消防工作领导。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农村消防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设，作为和谐村镇和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消防工作管理、责
任、保障、考评机制，上级政府每年对下级政府农村消防工作开展检查，落实奖惩。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要
建立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抓好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编制和实施乡镇、村庄消防规划，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和
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消防安全检查及火灾隐患整治等工作。�
      （五）部门切实履行职责。 农村消防工作要充分发挥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
要将农村消防安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控体系建设重要内容。发展改革部门在规划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时，要统筹考虑
农村公共消防设施需要。财政部门要将农村消防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建设部门要将消防安全项目纳入村庄规划和
人居环境治理的指导性目录，在实施村庄整治中具体落实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农业部门要结合农业生产，做好农忙、秋收
和火灾多发季节的防火安全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宣传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民政部门要督促基层政权组织做好农村

郴州市人民政府 长者版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html/5614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dtxx/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zwfw-new.hunan.gov.cn/hnzwfw/1/11/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jlhdl/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5623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zjcz/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index.html
http://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fggw/flfg/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分享：   

消防管理工作，并做好农村火灾灾后的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和损毁民房的恢复重建等工作。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对农村消防
工作的监管，查处违反消防法律法规行为，督促消除火灾隐患；公安消防部门要加强对乡镇公安派出所消防工作的指导。�
      （六）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 村民委员会要建立消防安全管理组织，健全工作制度，落实专（兼）职消防管理员，具
体抓好日常消防工作。要制定消防安全村规民约，实行消防安全联防制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消防安全检查、巡查，及
时消除火灾隐患，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农村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的消防安全监护。要组建专（兼）职、义务（志愿）消防队
伍，加强管理和训练，组织火灾扑救。�
      （七）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驻乡镇和村庄的企业、单位要按照国家消防法律法规，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加强自身消防安全管理，定期对从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建立消防组织，做到消防安全自查、火灾隐患自除、消
防安全责任自负。�
       三、加强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八）编制消防规划。 各地要在编制和修订乡镇、集镇、村庄等总体规划时，按照国家有关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标
准，纳入消防安全布局、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消防通信、消防装备、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等内容。已编制、修订完成总
体规划，但缺少消防安全内容的，要及时补充。凡没有消防安全内容的总体规划，不得批准。�
      （九）建设公共消防设施。 各地要因地制宜建设公共消防设施，在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农村公路、人畜饮水、农
村电网、农村沼气、信息工程、群众渔港等农村基础设施时，要综合考虑消防安全需要。要加强消防水源、消防车道和消
防器材装备建设。对设有自来水管网的，要按标准安装消火栓；对使用天然水源的，要建设消防取水设施；对农村散居住
户及缺水地区，要因地制宜，解决消防用水。�
      （十）发展多种形式消防队伍。 各地要采取各种措施，切实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到2008年，人口超过10万、
年GDP超过5亿元的建制镇要建成政府专职消防队；到2009年，人口5～10万、年GDP1～5亿元的建制镇以及重点中心
镇，要建成政府专职消防队；到2010年，其他建制镇、集镇、工业区、开发区要根据实际需要，建成政府专（兼）职消防
队，每个村要基本建立一支配有消防机动泵和配套消防器材的群众义务消防队、志愿消防队或者治安、消防合一的治安联
防消防队。�
      （十一）落实经费保障。 各地要按照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的要求，将农村消防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
保障，建立和完善农村消防工作经费保障机制。要充分调动社会和企业单位等多方面力量参与新农村消防建设的积极性，
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捐助农村消防公益事业，多渠道增加投入。�
       四、提高农村火灾防控水平�
      （十二）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文艺团
体等资源，开展突出农村特色、贴近农民生活的消防知识宣传教育，将农村消防宣传纳入创建平安县、平安乡镇、平安单
位、文明村镇、评选文明户等工作，培养健康的民俗民风和安全的生产生活方式。要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将其纳入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内容，纳入农
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和乡镇企业管理培训的内容，切实提高农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常识。要设置固定的消防宣传
栏、宣传标语，乡村广播站要经常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尤其是在农业收割季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和乡村民俗活动期
间，加强消防宣传工作，提高农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十三）整治火灾隐患。 各地要组织对农户电气线路、炉灶进行改造和规范，推广使用沼气，减少致灾因素；对以易
燃建筑材料为主体、木结构建筑集中连片的村庄，结合村庄整治和人居环境改造开展治理，提高建筑耐火等级，打通消防
通道，拓宽防火间距，消除火灾隐患。要加强村庄、驻乡镇和村庄的企业及单位消防安全检查，大力整治“城中村”、“出租
屋”和“三合一”场所的火灾隐患，对危及公共消防安全的易燃易爆单位要限期搬迁。�
      （十四）落实防范措施。 各地要加强对农村新建、扩建工业项目的消防安全审批，防止将火灾危险性大的生产企业从
城市转移到农村；加强对农民新建房屋的消防监管，防止产生新的火灾隐患；开发、应用适合农村特点和农民消费水平的
阻燃、耐火建材，提高建筑耐火等级；针对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建筑特点、生活习惯，研制和推广适合农村地区的消防
车、消防泵等消防器材装备，提升农村防控火灾水平。�����

二○○七年七月一日

                                                             主题词:公安 消防 农村 意见��
                                                             抄送：市委各部门，郴州军分区司令部。�
                                                             市人大各办委，市政协各办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各人民团体。��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7年7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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